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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省企业⼯资⽀付管理办法》已经省⼈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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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企业⼯资⽀付管理办法》

　　第⼀章　总　　则

　　第⼀条　为了加强对企业⽀付劳动者⼯资的监督管理，保护劳动者取得劳
动报酬的权益，根据《中华⼈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浙江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条　本办法所称⼯资，是指企业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省相关
规定⽀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包括计时或者计件⼯资以及奖⾦、津贴、补贴、
加班加点⼯资和特殊情况下⽀付的⼯资。

　　本办法所称特殊情况下⽀付的⼯资，是指劳动者因患病、⼯伤、享受有关
假期、外派学习和依法参加社会活动等情况，企业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
省相关规定⽀付给劳动者的⼯资。

　　第三条　本省⾏政区域内企业⽀付劳动者⼯资，适⽤本办法。

　　个体经济组织、民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付与其建⽴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资，依照本办法执⾏。

　　第四条　各级⼈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企业⼯资⽀付监督管理⼯作的组织和协
调，研究解决企业⼯资⽀付监督管理⼯作中的重⼤问题。

　　县级以上⼈民政府⼈⼒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本⾏政区域内企业⼯资⽀
付监督管理⼯作。

　　县级以上⼈民政府发展和改⾰、财政、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利、
公安、⼯商⾏政管理、税务、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职责协助⼈⼒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做好企业⼯资⽀付监督管理⼯作。

　　第五条　各级⼯会依法对企业⼯资⽀付⾏为实施监督，有权制⽌企业的违
法⾏为。

　　第⼆章　⼯资⽀付

　　第六条　企业⽀付劳动者⼯资，应当遵守国家、省有关最低⼯资的规定。

　　第七条　企业应当依法建⽴健全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明确本企业的⼯
资分配办法并向劳动者公⽰。



　　第⼋条　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应当明确⼯资⽀付的内容，包括⼯
资⽀付标准、项⽬、形式、时间以及约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资应当以货币形式⽀付，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付。

　　第⼗条　企业应当将⼯资⽀付给劳动者本⼈。劳动者本⼈因故不能领取⼯
资的，可以由其亲属或者委托他⼈代领。企业可以委托银⾏或者第三⽅⽀付平
台向劳动者发放⼯资。

　　第⼗⼀条　企业⽀付⼯资应当编制⼯资⽀付表，并向劳动者提供⼯资清单。

　　⼯资⽀付表应当载明发放对象的姓名、⼯作天数、加班加点时间、应发和
减发的项⽬与⾦额以及发放单位、发放时间等事项。企业保存⼯资⽀付表时间
不得少于2 年。

　　第⼗⼆条　企业应当建⽴劳动考勤制度，书⾯记录劳动者的出勤情况，每
⽉与劳动者核对、确认。企业保存劳动考勤记录时间不得少于2 年。

　　第⼗三条　劳动者有权查询和核对本⼈的⼯资⽀付记录和出勤记录。⽤⼈
单位不得伪造、变造、隐匿、销毁⼯资⽀付记录和劳动者出勤记录。

　　第⼗四条　⼯资应当⾄少每⽉⽀付⼀次，但⾮全⽇制⽤⼯⼯资⽀付周期最
长不得超过15 ⽇。

　　⼯资发放⽇如遇节假⽇或者休息⽇的，应当提前⽀付。

　　第⼗五条　劳动者因依法参加社会活动占⽤⼯作时间的，企业应当视同劳
动者提供正常劳动并⽀付其⼯资。

　　第⼗六条　劳动者享受法定假的，企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
省相关规定⽀付法定假期间的⼯资。劳动者请事假或者⽆正当理由未提供劳动
的，⽤⼈单位可以不予⽀付相关期间的⼯资。

　　第⼗七条　劳动者因患病或者⾮因⼯负伤，未付出劳动的，企业应当⽀付
国家规定的医疗期内的病伤假⼯资。病伤假⼯资不得低于当地⼈民政府确定的
最低⼯资标准的80% 。

　　第⼗⼋条　劳动者被依法判处管制或者拘役适⽤缓刑、有期徒刑适⽤缓刑
期间，企业未与其解除劳动合同，且劳动者付出了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按照
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省相关规定⽀付⼯资。

　　第⼗九条　企业与劳动者依法解除、终⽌劳动合同的，应当⾃办理解除或
者终⽌劳动合同⼿续之⽇起5 ⽇内⼀次性结清⼯资。

　　第⼆⼗条　企业可以从劳动者⼯资中依法代扣下列款项：

　　(⼀)劳动者的个⼈所得税;

　　(⼆)劳动者个⼈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

　　(三)法院判决或者裁定由企业代扣的有关诉讼案件中当事⼈的抚养费、赡
养费、扶养费;



　　(四)依法由企业代扣的其他款项。

　　第⼆⼗⼀条　因⾃然灾害等不可抗⼒导致企业⽆法按时⾜额⽀付劳动者⼯
资的，在不可抗⼒原因消除后应当⽴即⽀付。企业确因⽣产经营困难，经依法
集体协商或者经劳动者本⼈同意，可以延期⽀付全部或者部分⼯资，但最长不
得超过30 ⽇。

　　第⼆⼗⼆条　企业停⼯、停产、歇业，时间在1 个⼯资⽀付周期内的，企
业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和国家、省相关规定⽀付⼯资。企业停⼯、停产、
歇业时间超过1个⼯资⽀付周期，劳动者付出了正常劳动的，企业应当按照不低
于当地⼈民政府确定的最低⼯资标准⽀付⼯资;劳动者未付出正常劳动的，企业
应当按照不低于当地⼈民政府确定的最低⼯资标准的80% ⽀付⼯资。

　　第⼆⼗三条　在⼯程建设领域推⾏⼈⼯费⽤与其他⼯程款分账管理制度，
由施⼯总承包企业在⼯程项⽬所在地银⾏开设⼯资专⽤账户，专项⽤于⽀付⼯
资。

　　第⼆⼗四条　建设单位或者施⼯总承包企业未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划拨⼯程
款，致使施⼯总承包企业或者分包企业拖⽋⼯资的，由建设单位或者施⼯总承
包企业先⾏垫付⼯资，垫付额以未⽀付的⼯程款为限。

　　建设单位将⼯程违法发包，致使拖⽋⼯资的，由建设单位依法承担清偿责
任;施⼯总承包企业将⼯程转包、违法分包，致使拖⽋⼯资的，由施⼯总承包企
业依法承担清偿责任。建设单位或者施⼯总承包企业清偿后，有权向相关组织、
单位或者个⼈追偿。

　　第⼆⼗五条　⿎励企业通过办理履约信⽤保证保险、银⾏保函等途径，加
强⼯资⽀付保障。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六条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加强对企业⼯资⽀付⾏为的监
督和检查，依法及时查处拖⽋⼯资等违法⾏为。

　　第⼆⼗七条　发展和改⾰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投资⼯程项⽬资⾦来源和筹
措⽅式的审查，资⾦来源不落实的，不得通过审查。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投资⼯程项⽬建设全过程的资⾦监管，并按照规
定及时拨付财政资⾦。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利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职责，加强⾏业管
理，及时查处违法发包、转包以及违法分包等⾏为。

　　第⼆⼗⼋条　各级⼯会发现企业有克扣、拖⽋⼯资等违法⾏为的，有权要
求其改正;企业拒不改正的，⼯会有权向⼈⼒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或者处罚建议;⼈⼒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接到⼯会的意见或者建议后，应当依
法作出处理或者处罚，并将处理或者处罚结果书⾯反馈⼯会。



　　第⼆⼗九条　县级以上⼈民政府应当建⽴重⼤拖⽋⼯资事件联合处置机制。
⼈⼒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和乡(镇)⼈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等相关单位应当加
强协作配合，及时、妥善处理重⼤拖⽋⼯资事件。

　　第三⼗条　对有严重拖⽋⼯资⾏为的企业，⼈⼒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可以
责令其定期申报⼯资⽀付情况;⼈⼒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等部门可
以在信⽤浙江⽹和主要媒体上公⽰其拖⽋⼯资信息;有关部门在财政资⾦⽀持、
政府采购、招标投标、资质管理、评优评先等⽅⾯，应当将其拖⽋⼯资的负⾯
信⽤评价作为相关审核⼯作的重要参考。

　　前款所称严重拖⽋⼯资⾏为，是指有下列情形之⼀的⾏为：

　　(⼀)拖⽋⼯资时间达到或者超过2 个⼯资⽀付周期的;

　　(⼆)⼀次拖⽋10 ⼈以上⼯资的;

　　(三)拖⽋⼯资总额达到或者超过50 万元的。

　　第三⼗⼀条　设区的市、县(市、区)⼈民政府应当依照国家、省相关规
定，结合本地建筑业等⾏业领域拖⽋⼯资风险情况，实施和完善企业⼯资⽀付
保证⾦制度。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条　违反本办法的⾏为，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三⼗三条　企业制定的⼯资⽀付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由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三⼗四条　企业伪造、变造、隐匿、销毁⼯资⽀付记录和劳动者出勤记
录的，由⼈⼒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5000 元以上2 万元以
下的罚款;对其法定代表⼈或者直接负责的主管⼈员处1000 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
罚款。

　　第三⼗五条　企业未按时⾜额⽀付⼯资或者克扣⼯资的，由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 万元以上3 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严重后果，妨害公共安全的，处5 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六条　有下列⾏为之⼀，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
罚：

　　(⼀)企业及其相关⼈员对要求⽀付⼯资的劳动者实施殴打、伤害的;

　　(⼆)企业及其相关⼈员阻碍国家机关⼯作⼈员依法执⾏职务的;

　　(三)劳动者在追讨⼯资中，采取扰乱公共秩序、侵犯⼈⾝财产权利等⾮法
⽅式的。

　　第三⼗七条　县级以上⼈民政府⼈⼒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及



　　其他有关部门、单位有下列⾏为之⼀的，由有权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员和其他直接责任⼈员依法给予处分：

　　(⼀)对侵害劳动者⼯资权益的举报、投诉不依法受理或者处理，或者故意
拖延的;

　　(⼆)政府投资⼯程项⽬建设单位拖⽋⼯程款，引发群体性事件的;

　　(三)违法实施⾏政处罚、⾏政强制措施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给予处分的⾏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条　本办法⾃2017 年5 ⽉1 ⽇起施⾏。


